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基本药物

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芒东镇中心卫生院、勐养镇卫生院、平山乡卫生院、小厂乡卫生院、大厂中心卫生院、九保乡卫生院、曩宋乡中心卫生院、河西乡卫生院：
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2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2〕26号）精神，现下达你们单位2022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171.05万元（具体资金分配情况见附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该款项收入列入2022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399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二、该项转移支付为直达资金，项目名称为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项目代码为Z135080009027，资金标识为“01中央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确保数据真实、帐目清晰、流向明确。已形成实际支出的资金要据实反映资金安排情况。

三、为进一步加强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请将绩效目标及时分解，做好部门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落实到位后要填报绩效目标及指标，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州财政局及主管理部门备案，州财政局、州卫生健康委将加强对各县市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考核结果与下年度补助资金安排挂钩。

四、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1.2022年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表

1-1.2022年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   资金分配表-基层医疗机构
1-2.2022年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村卫生室
2.2022年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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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下达2022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

	县市
	总人口数
（万人）
	区域面积
（万平方公里）
	2019年年底乡村人口数(万人)
	提前下达金额

	
	
	
	
	村卫生室
补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补助
	本次下达合计
（万元）

	
	
	
	
	
	基本补助
	支出进度结果运用
	

	梁河县
	16.23
	0.11
	10.25
	74.28
	86.77
	10
	171.05


附件1-1：
	2022年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基层医疗机构

	                                   项目

    

 乡镇
	服务人口数
（人）
	服务范围
（平方公里）
	2021年门诊人次
（人次）
	2021年住院人次
（人次）
	预拨金额（元）

	
	
	
	
	
	按服务人口（占20%）
	按服务范围（占15%）
	按门诊人次（占42%）
	按住院人次（占18%）
	山区补贴（占5%）
	合计

	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294
	30.42
	27130
	0
	13468 
	3810 
	22893 
	0 
	—
	40171 

	芒东镇中心卫生院
	33841
	237.8
	88362
	832
	40355 
	29782 
	74561 
	52757 
	—
	197455 

	勐养镇卫生院
	18186
	263.72
	83642
	325
	21686 
	33029 
	70578 
	20608 
	—
	145901 

	平山乡卫生院
	17697
	125.84
	45880
	216
	21103 
	15760 
	38714 
	13696 
	16128 
	105401 

	小厂乡卫生院
	10867
	56.3
	10174
	113
	12959 
	7051 
	8585 
	7166 
	16128 
	51889 

	大厂中心卫生院
	9080
	39.56
	27329
	361
	10828 
	4955 
	23060 
	22891 
	16128 
	77862 

	九保乡卫生院
	15132
	161.2
	84259
	698
	18045 
	20189 
	71099 
	44260 
	—
	153593 

	曩宋乡中心卫生院
	25371
	116.32
	47657
	163
	30254 
	14568 
	40213 
	10336 
	—
	95371 

	河西乡卫生院
	20832
	127.84
	67232
	39
	24842 
	16011 
	56731 
	2473 
	—
	100057 

	合计
	162300
	1159
	481665
	2747
	193540 
	145155 
	406434 
	174186 
	48384 
	967700 


	附件1-2：
	
	
	
	
	
	
	
	

	2022年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分配表-村卫生室

	项目

     乡镇
	服务人口数（人）
	服务范围
（平方公里）
	2021年门诊人次
（人次）
	预拨金额（元）

	
	
	
	
	按服务人口（占20%）
	按服务范围（占15%）
	按门诊人次（占60%）
	山区补贴
（占5%）
	合计

	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11294
	30.42
	183
	0 
	0 
	0 
	—
	0 

	芒东镇中心卫生院
	33841
	237.8
	97095
	33293 
	23477 
	147635 
	—
	204405 

	勐养镇卫生院
	18186
	263.72
	28110
	17891 
	26036 
	42742 
	—
	86669 

	平山乡卫生院
	17697
	125.84
	46747
	17410 
	12424 
	71080 
	12380 
	113294 

	小厂乡卫生院
	10867
	56.3
	29480
	10691 
	5558 
	44825 
	12380 
	73454 

	大厂中心卫生院
	9080
	39.56
	22379
	8933 
	3906 
	34028 
	12380 
	59247 

	九保乡卫生院
	15132
	161.2
	9126
	14887 
	15915 
	13876 
	—
	44678 

	曩宋乡中心卫生院
	25371
	116.32
	38599
	24960 
	11484 
	58691 
	—
	95135 

	河西乡卫生院
	20832
	127.84
	21573
	20495 
	12621 
	32802 
	—
	65918 

	合计
	162300
	1159
	293292
	148560 
	111421 
	445679 
	37140 
	742800 


附件2

2022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

	州级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县级财政部门
	梁河县财政局
	县级主管部门
	梁河县卫生健康局

	年度目标
	目标1：保证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综合改革顺利进行。
目标2：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给予补助，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

	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乡村医生收入
	保持稳定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
	中长期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乡村医生满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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